
 

東
吳
大
學
物
理
學
系
「
呂
坤
全
系
友
獎
學
金
」
辦
法 

八
十
三
年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系
務
會
議
通
過 

八
十
五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系
務
會
議
修
訂 

九
十
一
年
九
月
十
日
系
務
會
議
修
訂 

九
十
四
年
八
月
卅
一
日
系
務
會
議
修
訂 

一
、
緣
起
： 

 

民
國
七
十
五
級
本
系
系
友
王
國
唐
、
呂
坤
全
為
鼓
勵
在
校
同
學
用
功
向
學
，
發
起
自
八
十
一
學
年
度
開
始
，
捐
款
贈
給
獎
學

金
。 

 

於
九
十
年
起
由
呂
坤
全
系
友
贊
助
獎
學
金
。
本
辦
法
遂
於
九
十
一
學
年
度
起
正
式
更
名
為
「
東
吳
大
學
物
理
學
系
呂
坤
全
系

友
獎
學
金
」
。 

二
、
申
請
資
格
： 

 
 
(

一)

本
校
物
理
學
系
三
年
級
以
上
學
生(

含
延
修
生)

。 

 
 
(

二)

「
量
子
物
理
」
一
科
成
績
達
八
十
分
，
或
在
「
專
題
研
究
」
、
「
書
報
討
論
」
、
物
理
學
實
驗
或
其
他
科
目
表
現
優

良
，
經
任
課
教
師
同
意
推
薦
者
。 

 

（
三
）
未
領
取
本
學
系
其
他
獎
學
金
者
為
優
先
。 

三
、
名
額
：
每
學
年
一
或
兩
名
。 

四
、
金
額
：
每
人
新
台
幣
伍
仟
元
整
。 

五
、
流
程
：
填
申
請
表
一
份(

向
系
辦
公
室
領
取)

↓
請
任
課
教
師
推
薦
及
評
語↓

交
回
系
辦
公
室↓

評
審↓

系
辦
公
室
公
佈
得
獎

人
名
單↓

領
獎
及
填
寫
收
據↓

系
書
面
通
知
捐
款
系
友
，
得
獎
人
致
謝
函
給
系
友
。 

六
、
評
審
：
由
本
學
系
系
務
會
議
推
舉
三
人
為
評
審
委
員
，
系
主
任
為
召
集
人
。 

七
、
得
獎
者
以
一
次
為
限
。 

八
、
款
額
不
足
部
份
由
劉
源
俊
教
授
補
足
。 

 
 


